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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建个人所有制与股份

------------------------------------------------------------------------------------------------

智效和 

  一些年来，理论界不断有学者把马克思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实行股份制，股份制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最好形式。我
克思，并且往往是误读、歪曲了马克思。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股份制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是确定无
股份制则另当别论。同时，肯定股份制的作用是一回事，股份制能不能
关系是另一回事。 

  本文第一节着重讨论怎样理解马克思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人所有制的形式，以及股份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文中的许多话

一 

  社会主义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提法见之于《资本论》。马
法，如“公有制”、“社会所有制”等等，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不存在互相否定或取代的问题。 

  本来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是小生产的所有制。既然如此，马克思
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呢？这与他当时叙述的问题和叙述的方式有关

  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接近尾声的部分，在论述“资本主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所谓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也就是我们
证已经在此前得到充分的阐述，所以在这里，马克思用很短的文字，
规律，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过程作了概括，并在最后指出：
制，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又为否定自身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
否定，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
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
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上述这段话中，马克思把被资本主义否定的“个人所有制”具体表述
私有制”，在此前的一段话中，马克思又把它表述为“靠自己劳动挣
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1］（P830）。这是劳动者个人作为
产，从而产品归劳动者占有的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重新建立
同的东西：小生产的个人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劳动者的所有制，都以生
用他人的劳动）进行生产，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又是生产过
些，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成根本差别。 

  当然，否定之否定不是回到原点，而是螺旋式上升，“重新建立
个人所有制，而是建立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再现本来意义上的
讲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时，一再强调“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并
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2］（P21）。也就是说，个人所有制之“重新建立
是公有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社会个人所有制”
人”，全社会的劳动者作为无阶级差别的个人联合起来，他们共同地占有生
这又形成了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与小生
差别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不能比拟的。 

  当我们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解为建立社会主义
强调这样一个意思：“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不同于“过渡时期的公有制
制”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而言的，并不适用于“过渡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革命胜利后首先要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
社会主义社会（按马克思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过渡时
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非公有制、没有公有制的多种形式，因而也
有国家的社会。在过渡时期的不同阶段，所有制成分是不一样的，即便是
制和劳动者的集体合作制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阶级差
级）。过渡时期最终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非国有制，实现全面的国有化，



个很长期的过程，特别对落后国家来说，还是迂回的、多阶段的过程），那
只有阶级消灭以后，全社会的劳动者才能联合为一个整体，才能实现
劳动者才能不再作为阶级联合起来，而是作为无阶级差别的个人联合
人所有制”，实现“社会个人所有制”。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看问题，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从
第一阶段，都还处在他说的过渡时期。因此，我们现在谈论的现实中的
时期的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这也就是说，在我
有“过渡时期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的区分，或者是不
思讲的过渡时期，谈论用“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或者“社会所有制
的。这也是多年来许多学者倡导用社会所有制或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指
但在理论解释方面始终漏洞百出的主要原因。过去的国有经济必须改革，但需要

  最后，还想补充两点。 

  （一）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曾被恩格斯在《反杜林
制，我以为，恩格斯的解释是不对的。杜林讽刺马克思，说后者一会
张个人所有制，思想混乱。恩格斯反驳说，马克思的意思对任何一个
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
《资本论》中讲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并无涉及消费品。
中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称作“社会个人所有制”时，说的也是“
占有而不是作为各个私的个人占有这些生产资料”［2］（P21）。此外，
所有制，这本身就是费解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尽管消费资料也
的消费品归个人所有，这也是事实。即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
前，消费品作为公有经济的产品，并不直接归个人所有。至于恩格斯曾把《反杜林
听［3］（P347），这恐怕还不能作为肯定恩格斯解释的理由。 

  （二）学术界有人认为，如果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解释为建立社
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
同义反复。其实，这里有一个对“共同占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在
“共同使用”，而“共同使用”是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的。马克思在
生产方式站稳脚跟以后，随着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
公共的生产资料”［1］（P831）。所谓“公共的生产资料”不是“公共所有
占有”的生产资料，因此也就有了马克思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
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表述。在这个表述中，
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按此理解，同
的“共同占有”理解为“共同使用”，而是理解为“共同所有”，也不存在同
释，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改写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
建立劳动者自己成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主人的所有制
的。 

二 

  理论界常常有人把马克思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解释为“
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论者开始关注“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说
制”。其实，公有制怎样改革包括是否实行人人持股的股份制是一回事，人人持股的股
是另一回事。一些论者把马克思主张的没有阶级差别和没有商品关系的公有制
的股份制（尽管是“人人持股”），这显然是把马克思没有的东西强

  许多人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歪曲解释，与他们错误的公有制
是“人人有份”的所有制，“人人有份”就应把公有产权落实到个人
位”。他们根本不理解劳动者平等地、共同地、无阶级差别地占有生
全面自由发展的意义。这就正好应了马克思的一句话：“私有制使我
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
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

  对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歪曲解释常常与歪曲马克思关
得关注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的这样一段话：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
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
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
（P494） 

  马克思的这段话总体上是对股份公司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的论
主义独资企业发展到股份公司后出现的新变化。在私人独资企业，资
而在股份公司内，拥有资本所有权的人并不亲自执行资本的职能，而是把
理，这种变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由于股
动，连称之为“监督劳动”的劳动也脱离了，变成了单纯的食利者，因而在股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了，资本家再也不能把
的报酬了。第二句是马克思对股份公司带来的上述新变化的评价，指出
需的过渡点”，即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所必需的过
份公司阶段，由于资本更加集中，由于股份资本作为与单个私人资本有
脱离了实际生产过程，成了对实际生产过程“多余的人”，因而更有利于向社



为“过渡点”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这种过渡，这也是股份公司的历
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的财产。由于“生产者的财产”在一般意
引起误解，也为了阐明社会主义生产者的财产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补
“这种财产”，即“生产者的财产”，“不再是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
“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在马克思看
社会，生产者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联合起来，实行统一的社会所有制，因而社
产者的财产，或者反过来说，“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就是“直接的社

  一些论者由于缺乏对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
上引马克思话中“不过”以后的文字，当作是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
社会主义生产者的财产的说明，当作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财产性质的
附会中，马克思的话就变成了这样的意思：股份公司之前的资本主义
业的财产也就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多个私人独
财产就成了“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样
被张冠李戴到了股份公司上，难怪有的论者“较真”地认为：“由于股
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
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见谢韬、辛子凌《试解
革》，《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顺便说明，这里谢文中出现的马克思的
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的译文。 

  顺便说一下，把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财产误读为社会主义“联合起
产”，由来已久。20年来，自倡导股份制改革起，就不断有人误读，直至公然
有位理论家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段话之后说：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这是
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新基点》，见198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司内部‘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
产’”，硬说“这是马克思早就指出了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
版，“导言”第4页）；经过这样的专家误读，牟其中麾下的南德研究院后
的“马克思语录”：“在股份公司内，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
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南德视界》总第276期，参见《真
哪里？读者不妨与前引中央编译局本译文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歪曲为股份制，再通过歪曲
成是马克思已经承认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多年来股份制基本理论
论股份公司所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并不认为股份公司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或过渡形式。因为，尽管股份公司的资本是社会资本，但毕竟只是作
不是社会财富，“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
马克思讲的财产为全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单个私人资本，股份公司的生产不是由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控制的，但
的生产，并没有克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仍然“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
起来的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成根本差别。所以
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5］（P497），或如恩格斯所言，只是“在资
（P751）的一种进步。如果说股份公司所有制就是公有制，那岂不是
化了？ 

  不过，问题似乎还不这么简单。如前所述，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
社会的公有制”，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是“过渡时期的公有制
会的公有制过渡的形式。如此说来，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公有制是不是就
渡形式的股份制“彼此彼此”了？不能这样说。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社
包括过渡时期在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起码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消
为生产的主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产品的主人）。在我国社会主
化，即便是公有制经济，劳动者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联合起来，或者
权利和义务，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公有制
是，联合劳动者在自己的经济体内是所有者，不是雇佣劳动者，这是社
时期的公有制虽不是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但能称之为社
是雇佣劳动者，是不是生产的主人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
的。当然，在二者之间，也还有无数色层、中间状态，正像马克思讲过
以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之间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
（P830）。 

  许多人认为股份公司所有制是公有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社
企业是私有企业，李四的企业是私有企业，这都没问题；问题是，张
一个股份制企业，这个企业不再是张三的、李四的、王五的，不再是
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还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吗？的确，这个企业的所有
权。股东的共有权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当人们把股东的共有看作是社
问题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灵魂被抽掉了，从而社
区别被抹杀了。把使用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股东共有制说成是社会主
法律关系上看问题，不从生产关系上看问题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那么，“劳动者人人持股”的股份公司的性质如何呢？ 

  从马克思那里说来，他当然不会认为劳动者人人持股的股份公司
有论述过这样的股份公司。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过工人的合作工
劳动合作。马克思积极评价这样的合作工厂，认为在这里“工人作为联
作主，“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因而比仅仅扬



性；同时又指出，这样的合作工厂也和股份公司一样，属于向社会主
（P498）。工人的合作工厂尚且如此，持股的合作工厂（股份合作制）就更是
这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角度来论，如果换成过渡时期公有制角度，工人的合作工
有制的一种形式，即集体合作制，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过渡
股的股份制类似于我国解放初的初级合作社，那时叫“半社会主义性
不是完全平等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劳动者人人持股的股份公司作稍微细致一
况： 

  （一）企业劳动者，从经理到普通工人，人人持有相等的股份。
没有什么差别，持股等于不持股，因为劳动者在收入上的差别与持股
要是大了，工人想全部持有企业的股份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做不到均等持股。
有生命力的。因为企业在竞争中要图发展，仅仅由于要扩大投资，均等持股
企业即使不发展，由于种种原因，例如，人员流动，要保持均等持股也是很
人持股的股份公司时，此种情况只存在于想象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不可能存在。

  （二）在一些小企业，如果劳动者人人持股的差别不大，在有合理的管理机制和
配机制下，其性质与初级合作社没什么差别。它的发展趋势如何，似

  （三）典型的所谓“劳动者人人持股”是企业劳动者虽然人人持有股
且不排斥或者说必须有外部人持股。这也是俄罗斯私有化的典型做法和典型情
人持股是做不到的：一是本企业人员经济实力有限，“吞”不下整个
者”的美名，说否则就会变成“内部人控制”，于企业发展不利；三是由于股票上市，即使一
持股，后来也必然出现外部人持股甚至控股。企业内部经理人员与普通工人持股差
人员或管理层一般较有财力，即使告贷也关系多多，有多持股的能力；二是据
搞不好企业；三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往往采取各种
给我就让你下岗呀，什么你要转让给外人将来人家控股后就要整治咱
董事会中与外部人争斗的实力。这样下来，所谓“劳动者人人持股”


